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 南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
個案轉介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介日期(請填寫)：

	個案基本資料
	姓    名
	
	出 生 日 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聯絡電話
	
	身分/居留證
	

	
	婚姻狀況
	□已婚 □單親（□離婚□喪偶□未婚懷孕□分居□配偶失蹤）□不詳

	
	國    籍
	□本國□大陸□越南□印尼□泰國□菲律賓□柬埔寨□其他         

	
	戶籍地址
	

	
	現居地址
	

	個案問題與處遇簡述摘要
	

	家系生態圖
	

	轉介原因
	

	轉介單位
	單 位  ：
電 話  ：
傳 真  ：
聯絡   ：
e-mail add：

	社工員
	

	社工督導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轉介回覆單
	受 理 單 位
	
	回 覆 日 期
	

	個 案 姓 名
	
	身分/居留證
	

	處 理 情 形
	□1.已提供服務 
□2.了解中 
□3.再轉介
□4.案主無意願受助或無法連繫
□5.其他

	處理情形
說    明
	


	社工員
	
	社工督導
	
	單位主管
	


註：回覆單請受理轉介單位盡量於14個工作天內個案情形

